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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财政局

关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情况

的报告

重庆市财政局：

按照《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2021年开展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渝财采购〔2021〕4号）要求，现将我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相关工作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市关于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的工作部署，推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业化发展，区财政局于6月成立监督评价工作组对我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开展监督评价工作。工作组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随机抽取了我区范围内登记在册的5家社会代理机构和1家集中代理机构，分别为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恒治达建筑咨询有限公司、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优佳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重庆市荣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随机选取了24个其代理的2020年政府采购项目，通过书面审查、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评价。

二、监督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按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和《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应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公告。经检查，6家代理机构均存在个别项目政府采购合同未按规定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告。

（二）未按规定时间退还投标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经检查，5家代理机构的8个采购项目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退还供应商投标保证金。

（三）政府采购合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之内，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经检查，4家代理机构的7个采购项目未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备案。

（四）未按规定时间发放成交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招标文件、竞争性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随中标、成交结果同事公告。经检查，1家代理机构的1个采购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发布成交通知书。

（五）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与下达采购计划的金额不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经检查，1家代理机构的1个采购项目在竞争性谈判文件中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与下达采购计划的金额不一致。
（六）其他。

部分项目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不规范；部分代理机构档案管理不规范、不完整；部分项目抽取的评审专家与采购项目不相适应。

三、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情况

按照2021年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对被抽取的5个社会代理机构进行了评价，其中：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综合型企业，评价得分为91分；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优佳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重庆恒治达建筑咨询有限公司为成长型企业，评价得分分别为85分、76.5分、74分、68分，平均分为75.875分。

四、处理意见
在2021年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涉及问题的代理机构和采购单位进行了通报，并责令相关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整改，进一步提高认识，健全完善制度，规范从业行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我局将督促跟踪相关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单位的整改情况，促进政府采购工作更加规范，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环境。

五、工作建议

（一）做实做细基础工作，规范政府采购流程。

一是各代理机构要组织从业人员对不规范操作的现象深入剖析，严格采购过程中文件编制、保证金退换、合同备案、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规范要求，做到依法依规采购。二是要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向社会全面公开采购意向、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中标成交结果、采购合同等采购信息，实现政府采购项目的全过程信息公开透明。

（二）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升政府采购质量。
政府采购工作政策性较强，业务素质要求较高，各代理机构要重点抓好政府采购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吃透精神，把握实质，不断提高从业人员采购文件编制、评审活动组织等业务能力，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附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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